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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基金制度对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环境治理的启示

刘汉斌
广东海洋大学�广东�湛江�524400

摘�要：海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宝库，推进海洋生态治理关乎建设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战略目标。

在全面阐述美国超级基金制度的起源、发展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超级基金管理机制、融资机制和监督反馈机制，指出

其责任可回溯性和连带性的特点，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生态资源禀赋及区域社会经济差异性，指出湾区海洋生态治理陷

入的困局，积极借鉴美国超级基金制度的经验，从湾区海洋生态标准体系、确立优先控制清单、创设蓝色基金及公众

的监督反馈四大维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推动新时代大湾区海洋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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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海洋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是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库。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建设美丽中国和海洋强

国战略目标，关乎全人类的福祉。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近年来，国家以建设美丽海湾为着力点，整体性推进

“蓝色海湾”整治工程，强化海陆统筹综合治理和海洋

生态修复，稳步有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战略层面建设城市群参与

国际竞争，承载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中的示范重任，

具有重要示范引领效应[1]。由于湾区地理上天然独立整

体的自然属性和行政区域分割的社会属性，加之缺乏顶

层设计和跨区域深度协同，大规模的围垦填海导致湾区

自然岸线以及珊瑚礁、红树林、海草床等典型的沿海滩

涂湿地面积缩减，珠江口、大亚湾处于亚健康状态，海

洋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治理成效

不稳的风险依旧存在。据统计1986-2021年期间大湾区的
岸线利用指数30.12%上升至58.04%[2]；受港口建设的影

响，部分区域珊瑚覆盖率持续下降甚至消失，大湾区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环境压力。美国于1980年设立了超级基
金制度，明确环境修复者的法律责任和连带责任，充分

发挥社会公众、第三方组织及政府的作用，取得较大的

成就。立足湾区生态资源禀赋及区域社会经济差异性，

积极借鉴美国超级基金制度的经验，创新粤港澳大湾区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湾区优

质海洋生态环境需求，推动新时代大湾区海洋社会经济

高质量发展。

1��超级基金制度模式

1.1  超级基金制度的起源及发展

超级基金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破解污染地块的治理、

治理修复费用的来源及产生相应费用如何负担的难题。

1980年美国国会颁布了《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
责任认定法案》，建立了超级基金制度及法律体系，从

法制的层面上明确了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污染治理的

程序、污染场地的评估和危险评级、污染治理资金的来

源、公众监督机制等问题。随后，为了更好适应实践提

高环境治理绩效，超级基金制度于1986年、1997年、
2002年、2009年先后出台《超级基金修正案与再授权
法》《纳税人减税法》《小规模企业责任减轻和棕色地

块振兴法》《恢复和再投资法》，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

的法律体系（见图1-1）。美国超级基金制度的确立至
今运行40余年，对环境的治理与修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尤其对污染场地的修复。

图1-1��超级基金法律体系

1.2  超级基金制度运行机制
1.2.1  管理机制
美国超级基金制度具体执行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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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环保局下设超级基金修复和技术创新办公室，负

责统一管理全国的场地污染、治理和修复的工作。通过

公众、环保机构、新闻媒体等个人或单位的举报发现污

染的场地，场地经过初步评估、深入扩大调查，根据污

染程度、对环境破坏及人类健康的损害程度多维度综合

评价危险等级，考虑是否纳入国家优选治理名单。只有

进入国家优先治理名单的污染场地才能启动超级基金[4]。

对纳入国家优先名单的污染场地的修复工作经可行性研

究，确定修复标准、费用及技术方案；展开场地的修复

工作完成后，需要5年的跟踪调查，待最终确定后方可从
名单中删除。从启动到完成整个过程接受全民的监督，

持续的时间也较为长久。*

1.2.2  融资机制
超级基金打破了“污染者付费”或“消费者付费”

的治理费用单一性，积极拓宽融资的多样性。其基金主

要来源政府的拨款、高污染产品的税收、大企业的环

境税、基金的利息收入及社会的捐献等。同时，为了鼓

励企业或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当中，通过补贴或

政策优惠的措施将受到污染而没得到修复的场地出售出

去，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的手段推动棕色土地的开发。

1.2.3  监督反馈机制
超级基金启用到结束，包括污染场地的发现、评

估、定级、修复方案的确定、实施修复过程、运营与跟

踪整个流程都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鼓励社会公众参与

监督。如环保署将污染场地纳入优选治理名单需要为社

会大众提供不能少于30天的公示，并要对民众提出的意见
予以书面回复；为了鼓励公众的参与，还专门制定了《超

级基金公众参与手册》，设置“优秀公众参与奖”等，保

障整个过程社会大众的知情权[5]。同时，在场地修复与可

行性研究、修复工程实施的阶段，环保署还会举办听证

会，认真听取公众的意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1.3  超级基金制度的特点
1.3.1  责任可回溯性
超级基金制度建立之前，由于历史认知的限制，潜

在责任人当时被允许或者不受当时法律限制的污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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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照现时的法律条文对环境构成损害的，可以追溯

其法律责任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费用。这严格的责任机制

能有效杜绝企业的投机行为，避免了政府兜底买单，做

到源头的管控。

1.3.2  责任连带性
多个责任主体之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场地环境

造成损害或污染的，责任多主体是否存在过失，是否符

合当时法律，都需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7]。该机制有效解

决修复基金不足的问题，督促企业间的相互监督管理的

问题。

2��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治理的困境

2.1  制度性和体制性障碍明显，湾区治理格局分割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

税区”的独特性，不同制度区域体制机制差异甚大，行

政区域与组织界限的壁垒势将长期存在，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与治理制度、模式和手段存在异质性。在海洋生态

治理过程中，虽然三地之间建立“联席会议-专项小组”
合作框架，签署《粤港环保合作协议》《粤澳环保合作

协议》《港澳环境保护合作协议》等系列协议，但具体

的运行各地方受囿于自身的利益，运行起来存在具有不

稳定性和延迟性，导致大湾区的海洋生态保护与治理任

务难以深化落实。如大湾区海水污染的治理，从入海河

流到海上废弃物的排放各个区域或者城市，按照自身的

标准规范和法律制度只管理自身区域范围，缺少综合权

威机构的总体谋划和监督，导致珠江口、大亚湾的海洋

生态环境处于亚健康状态。制度的差异导致湾区整体性

遭受割裂，而湾区海洋生态环境又隶属于公共产品属

性，各地方政府难免陷入“搭便车”和“公地悲剧”的

怪圈。

2.2  陆海生态协同，区域联动的机制尚未构建
海洋生态污染具有全局性、流动性和扩散性的特

点，粤港澳大湾区覆盖的区域广、各城市间的社会经济

发展目标不一，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害及治理修复的方

式不同，给区域间的协同治理带来较大的困难。在推进

陆海统筹治理过程中，由于不同区域间对海洋污染物的

循环机理及生态效应规律认识不足，加之区域间海洋生

态保护规划的不衔接，生态要素流动不通畅等问题，导

致在大湾区海洋生态治理中出现“重叠区”和“真空盲

区”。如在应对海漂垃圾和海洋微塑料时，如何统一谋

划建立陆域固体废弃物-船舶垃圾-海上生活垃圾-养殖垃
圾的一体化管理机制。海洋生态污染治理机构牵扯到生

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等多部

门，香港、澳门与广东的机构设置与运行存在差异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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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分割在短期内很难消除。区域联动缺乏主动性和海

洋污染无边界性，在推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产生

的高成本单一政府难于承受，可能会造成海洋生态治理

不作为。

2.3  法制基础薄弱，规范标准不一
广东、香港和澳门隶属于不同法律制度管理，在短

期之内难于构建统一的法律体系。“9+2”城市间的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般是针对某一领域以签署行政协

议的方式进行。如《“粤港澳‘大湾区+’”各省市环保
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珠澳环境保护合作协

议》《粤港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治合作协议书》等，

而行政协议缺乏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保障性，加之协议

的内容多为原则性的条款，缺少惩罚和考核监督机制，

在执行上缺乏可操作性。囿于现行薄弱的法制基础，大

湾区的海洋生态治理合作目标单一，对海洋生态的评

估、监测和修复等采用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不统一，各自

在自我管辖的海域展开海洋生态管理和保护工作。如三

地之间的海洋监测标准，香港采纳的是环保署内部的分

析标准和美国环保部门的监测检测标准，澳门采用的是

我国颁布的HJ标准系统和广东的DB标准。由于监测点、
监测技术、监测指标不统一，三地之间监测数据虽在一

定程度可以共享，但数据的可比性和系统性不强，应用

意义有限。如在针对入海河流的水质评价标准上，究竟

是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标准还是海水水质质量评价

标准，不同的标准体系得出的结果又不一样，这给大湾

区海洋生态的评估造成很大的困扰。

2.4  资金来源单一，责任主体不明确
海洋生态治理包括污染现场调查、污染程度评价、

治理方案及可行性报告制定、治理方案实施及跟踪等流

程，加之海洋污染的流动性和扩散性增加了生态治理的

难度，所需的资金较为庞大。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还没

有单独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基金，都是纳入生态基金大盘

子中。基金来源有限，主要是源于地区政府财政，企业、

社会团体及公众并未参与其中。如海洋生态修复基金主要

就是来自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依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

金管理办法》用于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能力建设和生态

补偿等范围，资金缺口较大。同时，由于大湾区缺乏统一

的谋划，当发生海洋污染事故，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推脱

导致丧失最佳治理时间，致使环境污染影响加剧。因主

体责任不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区域治理集体行动步调不

一，难以充分发挥区域多元主体环境守法的协同效应。

3��借鉴超级基金制度对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启示

3.1  统一海洋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

代化

统一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及评价体系，打造湾区

海洋生态环境数据“一张图”。探索在粤港澳三地建立

海洋生态环境的统一标准与规范，推动三地之间的海

洋生态数据的共享共建。持续开展珠江口、大亚湾和香

港岛等重点海域入海污染源的调查、海岸带压力及生态

承载能力的调查工作，统一湾区海洋排污标准及总量控

制。积极推动湾区海洋生态廊道建设，因地制宜开展海

洋生态修复。整合大湾区各城市海洋生态质量数据，从

全局整体上对大湾区海洋生态进行谋划，打造海洋生态

数据蓝图，全面提升海洋生态质量及其服务功能。

构筑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机制，明确溯源责任主

体。大湾区海洋生态保护与治理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

须进一步整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

航运、林草等部门，加快制定《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

治理与修复流程与标准》，从法律的层面上明确海洋生

态分区、管控、考核、问责等细则，将湾区“9+2.”城
市的协同治理纳入地方政府的范畴，推动湾区海洋生态

治理的法制化。坚持陆海统筹，河海互动和整体施策，

探索研究制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价及主体

责任认定办法》，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规

范环境责任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实时实地的监控检测

明确责任主体，明晰政府、市场、企业、社会等各自责

任，推动大湾区海洋生态治理综合能力的提升。

3.2  建立海洋污染综合管理系统，确定优先控制清单
构筑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污染综合管理平台，打

造多维度动态的海洋环境监测预警系统。全局谋划，科

学布点，推动河岸、海岸、海域、海岛、流域上下游全

过程全域监督管理，形成“海底-海水-海岸-流域“”四
位一体的大湾区海洋生态环境监管网络体系。通过整合

湾区“9+2”城市群海洋生态监测数据，对湾区海洋生态
系统的服务功能、生态结构与承载、碳排放、质量等进

行科学评估，一体化推进海水、海上垃圾和微塑料的治

理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修复，全面提高海洋生态环境治

理水平和效能，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生态修复系统

治理的样板区。

摸清大湾区海洋生态的“家底”，确定优先控制清

单。由中央统一谋划，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统筹共建

从山顶到海洋的现代化保护治理大格局，稳步有序开展

大湾区海洋生态健康大调查。重点摸查濒危海洋生物、

鸟类、海龟等水生动物的产卵器、洄游通道、索饵场等

自然生态保护区，红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盐沼等重

要的滨海湿地以及海水养殖区的生态状况，科学评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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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损害程度和危害等级，确定优先控制名单。按

照《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的规定，遵循海

洋生态系统内在发展规律，注重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

因地制宜，提高大湾区海洋生态韧性，锻造出稳定、健

康的海洋生态系统，

3.3  创设海洋生态治理与修复蓝色基金，构建湾区海
洋生态补偿机制

积极拓宽融资途径，创设大湾区海洋生态治理与修

复蓝色基金。借鉴美国超级基金制度的经验，打破传统

单纯依靠中央财政拨款的单一渠道，通过政策的优惠和

补贴，探索成立以企业、社会团体及大众的投资为主的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治理与修复蓝色基金。基金主要

用于大湾区的海洋生态污染的治理、生态修复、应急处

置、评估鉴定等范围，突破制度的藩篱，坚持市场化运

作，激活海洋生态要素和潜在的价值，推动污染海域的

有效治理和生态的修复，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

探索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新模式，服务保障大湾

区生态文明建设。聚焦粤港澳大湾区的海洋生态环境的

优化美化，大力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生态修

复和海洋污染治理；同时，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推进湾区的海洋产业生态化和发展“蓝色

碳汇”工程。海洋生态环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粤港

澳大湾区须突破区域的壁垒，高层次构建高规格海洋生

态利益协调机构，创新公共财政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和纵

向蓝色生态补偿机制。坚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畅通大

湾区各城市利益主体之间的诉求和表达渠道，综合运用

市场的手段引导和约束各利益主体的行为，构建湾区海

洋生态补偿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新格局，全面提升大湾

区海洋环境协调治理的能力。

3.4  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
建设

提高公众参与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探索建立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生态监督交流平台，突破地方保护主

义及组织的界限，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海洋环境政策的

制定和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政府要关注和解决群

众反映集中、社会普遍关注的突出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举办民主恳谈会、环保听证会、社会公示会等会议，提

高湾区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利用网络媒介拓宽

公众意见反馈渠道，畅通公众监督环境治理的线上和线

下渠道，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公众要

充当海洋环境管理中监督者的角色，对政府在海洋环境

管理过程中的法律、行政等行为展开监督，避免政府不

作为、“政府失灵”的情况发生；同时对涉海企业、工

程项目的入海污染排放展开监督，有效遏制各种非法用

海、污染物和污水超标排放的现象，提升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法律政策的实施质量。

结语

凝聚优质海洋生态共识，共谋大湾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海洋生态系统作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一体化保护和综合治理的关键领域，优质的海洋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建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

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建设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社会

群众的高度共识。清醒认知大湾区的海洋生态保护、海

洋生态治理和海洋资源开发于一体的特点，强化对海洋

生态廊道的整体和跨界保护，构建人海和谐共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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